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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华孚色纺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孚色纺”、“公司”）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管理的

有关规定，对华孚色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

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的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取得情况： 

2009 年 4 月 2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安徽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向华孚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336 号），核准公司向孚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以下简称“此次发行”）。 

2009 年 4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华孚控股有限公司及一致行

动人要约收购安徽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337 号），

核准豁免华孚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朱翠云、宋江、顾振华、

潘金平、齐昌玮、张小荷、项小岳、王斌因以资产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而增

持 13511.1 万股，导致合计控制公司 16,069.0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68.35%而应

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新增股份 13,511.1 万股于 2009

年 6 月 9 日上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锁定期限为 36 个月，锁定期

限自 2009 年 6 月 9 日开始计算。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实施半年度利润分配每

10 股资本公积转增 10 股的权益分派，2012 年 5 月 11 日实施 2011 年度利润分配

每 10 股资本公积转增 5 股派 1 元的权益分派，经两次权益分派转增后，此次发

行对象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由 13,511.1 万股增加至 40,533.30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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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改限售股取得的情况：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2005 年 11 月 7 日，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全体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向

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按每 10 股流通股支付 3 股股票对

价，共支付 1200 万股股票给全体流通股股东，获得其持有的非流通股的上市流

通权。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非流通股股份为 6,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60%；本次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为 4,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5 年 10 月 26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5 年 11 月 7 日 

4、2008 年 1 月 22 日，华孚控股有限公司与淮北市国资委签署了《产权交

易合同》，受让淮北市国资委持有的安徽飞亚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

并于 2008 年 12 月 10 日完成股份转让登记，同时，飞亚集团以协议转让方式分

别向廖煜、赵伟光和陈敏转让 499 万股飞亚股份股权，合计转让飞亚股份 1,497

万股，减持股份占飞亚股份总股本 14.97%股份。飞亚集团减持飞亚股份后，飞

亚集团持有飞亚股份 2,557.91万股股权。华孚色纺分别于 2009年 6月 5日及 2010

年 12 月 15 日增发股份 13,511.1 万股和 4,255.3191 万股，并于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实施半年度利润分配每 10 股资本公积转增 10 股的权益分派，2012 年 5

月 11 日实施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每 10 股资本公积转增 5 股派 1 元的权益分派，

经两次权益分派转增后，安徽飞亚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由 2,557.91

万股增加至 7,673.7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21%。 

综上，本次解除限售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共计 48,207.036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57.87%。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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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解除限售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为 48,207.03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57.87%。 

2、本次解除限售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11 日。 

3、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本次解除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股份数（股） 限售的数（股） 

1 华孚控股有限公司 352,269,000 352,269,000 42.29% 0 

2 安徽飞亚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76,737,360 76,737,360 9.21% 0 

3 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 41,949,000 41,949,000 5.04% 0 

4 张小荷 3,480,000 3,480,000 0.42% 0 

5 项小岳 2,433,000 2,433,000 0.29% 0 

6 顾振华 1,140,000 1,140,000 0.14% 0 

7 朱翠云 1,008,000 1,008,000 0.12% 0 

8 潘金平 939,000 939,000 0.11% 0 

9 齐昌玮 906,000 906,000 0.11% 0 

10 宋江 906,000 906,000 0.11% 0 

11 王斌 303,000 303,000 0.04% 0 

合  计 482,070,360 482,070,360 57.87% 0 

注：上述股东中朱翠云、宋江为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顾振华为现任公司监事，本次

股份解除限售后将继续履行相关法规关于股票交易限制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本公

司股份在自公司上市交易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不得在离职后 6 个月内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

等。 

三、限售股份持有人的承诺及执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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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改承诺 

1、安徽飞亚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其持有的飞亚

股份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

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

前条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飞亚股份的股份总数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5%，在二十四个月内

不超过 10%； 

2、安徽飞亚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承诺，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飞

亚股份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

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需

停止出售股份。 

1、履约中，严格履行

承诺；2、飞亚集团协

议转让给三个自然人

股东的股份，继续履行

飞亚集团的承诺，所持

股份上市流通后履行

公告义务。  

2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公司向华孚控股、华人投资以及朱翠云、宋江、

顾振华、潘金平、齐昌玮、张小荷、项小岳、

王斌八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自发行完

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转让。 

严格履行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

诺。 

五、华泰联合证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华泰联合证券就华孚色纺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事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华泰联合证券认为，自 2012 年 6 月 11 日起，华孚控股有限公司、安徽

飞亚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张小荷、项小岳、顾振华、

朱翠云、潘金平、齐昌玮、宋江、王斌所持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

48,207.036 万股具备了上市流通资格。 

2、华孚色纺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余承诺的履

行。 

3、华孚色纺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在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

质性障碍，待上市公司履行完必要的申请和批准程序后，本保荐机构同意华孚色

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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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张东、牟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6 月 6 日 


